委  托  书

委  托  人： 唐山青 ： 身份证号码： 511526199406010317  ；

受  托  人： 李贵红 ： 身份证号码： 51253319691123032X  ；
本人是座落 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大道一段866号1栋5单元5层50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的产权人，现委托受托人为合法代理人，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上述房屋的一至四项手续及签署有关文件：

委托受托人与成都鼎诚宏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<物业管理委托合同>

签署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等有关文件；

代交上述房屋产生的物管费、水费、电费、气费等费用；

代收上述房屋租金；

受委托人依法办理上述事项的行为及签署有关文件，委托人均予以承认，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委托人承担，此委托书有效期从签署之日起至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期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 月 30  日
